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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摘要〕 对于比较研究而言，如何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如何比较才有价值以及如何辩证
地理解比较的衡量尺度，是涉及到研究是否科学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同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可比
性，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但必须辩证地理解对象在不同意义和不同层次上的可比性；有价值的比

较研究应注重对象共性和个性的分析、问题分析以及深层次的可比性分析；比较研究的通用衡量尺度
应通过辩证的分析来获取，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则不能机械地套用任何通用的比较衡量尺度，而必

须注意避免只凭简单的比较分析就妄下结论的武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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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是科学研究中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然而
笔者发现，不少学者在使用比较方法研究问题的时

候，总把比较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只需要找出不同事

物的共性与个性，然后再轻易下个结论。这种情况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常见。比如，在对中国和越
南的改革进行比较的时候，有的人就简单地认为，

早些年是中国走在越南的前面，越南就应该学中

国，而近些年越南在某些方面已走在中国的前面，

所以中国就应在这些方面学越南；有的人则认为，

中越两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的国情不

同，因此两国的改革也就没什么可比的地方。笔者
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有问题的。对于比较研究而
言，如何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如何比较才
有价值以及如何辩证地理解比较的衡量尺度，是涉

及到研究是否科学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了更
好地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谈

这三个问题。
一、关于不同事物的可比性问题
对不同事物进行比较研究，首先涉及到比较对

象的可比性问题，而不同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

则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早在我国古代先秦时期，
墨家学者就在《墨经》中指出，不同性质的事物没有

可比性。所谓“异类不比，说在量。”〔1〕（P77）这是说，不

同类的事物不能进行比较，其原因就在于衡量事物

的识别标准或区分标准不同。比如，“木与夜孰长？智
与粟孰多？”〔2〕墨家学者认为是不能比较的。
墨家学者关于不同事物之间可比性问题的认

识，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
是，墨家学者关于比较方法的这种认识毕竟太简

单，而且也有将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不能比较的相

对性加以绝对化之嫌，对于如何辩证地理解对象在

不同意义和不同层次上的可比性，这种认识显然还

是不够到位的。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木头之长与夜之长

固然不可比，然而不同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往往是一

个更复杂的问题，有些事物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意义

上不可以比较，而在另一些方面或另一种意义上又

可以比较，比如智慧和粟米在数量上哪一种更多当

然不可比较，但对于特定情况下的人来说，何者更

为重要又是可以比较的。需要智慧而不缺粟米的
人，智慧当然更重要；需要粟米而不缺智慧的人，粟

米当然更重要。木头之长与夜之长不可比，这是两
者长度不可通约的性质所决定的；智慧和粟米在数

量上哪一种更多不可比，也是两者在该方面不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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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只是说明了这些对象在这些
方面不具有可比性。至于有的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
比较的时候，用此标准衡量一个事物，又用彼标准

衡量另一个事物，导致衡量事物的标准混乱，或者

没有准确地把握住不同对象之间可以比较的地方，

而在不可比之处进行了比较，这两种情况则是比较

研究的失误，只意味着这样的比较因为不科学而不

具有可比性，但并不意味着客观事物之间就不具有

可比性。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具有可比性，并不会
因为人们认识不到而不存在。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可比性实际上也可以

分为两个层次：浅层次的可比性比较直观，通过简

单的比较就可以比出结果来，比如简单地就能比较

出两个对象的共同点或不同点，以及孰大孰小、孰
优孰劣、孰弱孰强、孰胜孰负等等；而深层次的可比
性则不会那么直观，不是简单地比较就可以比出结

果来的，这种可比性必须基于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并

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发现。换句话说，如果能
够透过两个对象在比较中所反映出来的共性和个

性而把握住问题的实质，探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

西，发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深层问题，那么，两个对象

在浅层次上尽管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但在深层次也

具有可比性。反过来说，两个对象即便在浅层次上
具有可比性，也不一定在深层次上具有可比性。比
如，考察中越两国改革的可比性，首先就要看两国

改革在其性质特点的某些方面是否可以“通约”，即
在客观上是否具有比较的互通性与合理性；其次，

如果两者之间有了可比性，还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哪

一个层次的可比性，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两个不同

层次的可比性。笔者认为，中越两国的改革在客观
上具有可比性，这不仅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具有许

多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参考相互借鉴，而且因为在

本质上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两者在深层次上也

具有可比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简单地
理解中越两国改革的可比性问题。中越两国改革在
本质上具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存

在一些不能相通之处，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可能

存在不可比性，我们之所以必须用辩证的观点看待

两者的可比性问题，道理也在于此。因此，说中越两
国改革在客观上具有可比性，这绝不意味着随便在

哪个方面都具有可比性，更不意味着两者就可以简

单地相互模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仅仅看到中越
两国改革在浅层次上的哪些方面具有可比性是远

远不够的，只有在深层次上把握住两者的可比性，

那才是最重要的。
国内有学者曾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命运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进行过比较研究，如果拘

泥于简单的浅层次比较，那么这二者就不具有可比

性。然而姚宏志等学者却能把握住二者在深层次上
的可比性，他们的比较就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
舞台上的衰退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共产主义政
治失信’。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际关系看，主
要原因在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令人信服地解

释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自我拯救，以及

‘共产主义试验田’中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和新官
僚阶级与阶层的产生。”〔2〕“美国资本主义所体现的
发展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资
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碰上了现实难题，客观上
促使美国共产主义者进行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并
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的基础上，

相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质疑，力图去创设

一些新的理论以改造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

革命的若干结论。这种做法无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也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性与

时代发展相联系的特征。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
义在美国开始被异化，只是作为‘自由国度’的多元
思想之一而存在。”〔2〕所以，“‘共产主义之花’之所
以在美国枯萎凋零，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异

化。”〔2〕至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常盛不衰，

作者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来
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

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

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

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

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

的。”〔2〕作者因此得出结论：导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衰退而在中国勃兴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
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

力。”〔2〕笔者认为，类似这样的比较研究就不能说是

没有可比性的。同样的道理，中越两国的国情虽然
并不完全相同，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上也各具

特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中越两国改革进行比较

研究，相反，中越两国改革的不同特色正好为我们

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两

国改革的不同特色意味着什么？两国改革的经验应

该如何相互借鉴？今后改革创新的路子又应该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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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等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在深层次上
把握住中越两国改革的可比性。
二、关于如何比较才有价值的问题
如何比较才有价值是与客观对象的可比性既

相关而又不相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对象不具有
可比性时进行比较，那自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

是，发现了不同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可比性，

并不意味着在那些方面所作的比较就是有价值的。
比如，简单地罗列两个不同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

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却不能告诉人们这种相同之

处或不同之处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作这

样的比较，那么，这样的比较就算在可比性上没问

题，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如何比较才有价值的问题，涉及到一个价值判

断问题。价值判断虽然因人而异，但不管在自然科学
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一些公认的基本价值标准。
比如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

的基本价值所在，无疑应该使人们得到一些有益的

启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国的改革发展模式，正确

认识两国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合理借鉴对方的有益

经验，并更好地推进改革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

用。因此，关于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就
应该沿着以上的研究基本价值维度而展开。进一步
而言，不管价值判断如何因人而异，有价值的比较都

应着眼于做好以下分析：

一是共性和个性的分析。凡是具有可比性的不
同对象，都会既存在着共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之

处，简单地罗列出两者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当然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并不能给人们以有益的

启示，无助于人们深刻地理解两者为什么既有相同

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只有通过两者共性和个性的辩
证分析，说明应该怎样正确理解两者的共性和个

性，两者的共性和个性对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意

味着什么等，这样的比较研究才有助于人们明白如

何才能合理借鉴相互之间的有益经验，而不会因为

简单模仿导致“水土不服”或丢失自己的特色，因而
也才是有价值的。
二是问题分析。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发
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任何理论和实践都会遇到问
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之所在，

不知道理论和实践的完善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

应该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所以，比较研究必须重
视问题分析。同样以中越两国改革的比较为例，两
国改革的本身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难免会有诸多

问题存在，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革才

能获得成功。不可否认，中越两国的改革不管在理
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走过一些弯路，在社会发展而

出现的新问题面前也曾遇到过许多严峻的挑战，但

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改革之路就走不通或必须易

帜更张，而只意味着两国的改革还任重而道远，需

要认真总结经验，用积极的态度寻求解决各种问题

的办法，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从不完善走向完善，

能够应对更多新的挑战。着眼于问题分析，就是要
带着问题意识进行比较研究，要善于发现问题而不

是回避问题，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要注意用辩证的

观点区分重要的问题和次要的问题、普遍的问题和
特殊的问题，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原因中

所包含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既要把握住问题的

实质和关键，也要看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对问题的

影响。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理论和实
践在现实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有助于问题的解

决。
三是深层次的可比性分析。如前所述，不同对
象之间的可比性在客观上有浅层次和深层次之分。
浅层次的可比性是对象在现象层面上的可比性，比

较直观；深层次的可比性则是对象在本质和规律层

面上的可比性，往往就不那么直观。因此，发现深层
次的可比性往往也比发现浅层次的可比性更重要、
更有价值。当然，也正因为深层次的可比性往往不
那么直观，所以，即使是发现了深层次的可比性，如

果不进一步进行分析研究，那也还是不够的。着眼
于深层次的可比性分析，就是既不能把认识停留在

浅层次的可比性上，也不能满足于发现了深层次的

可比性，而要抓住深层次的可比性思考深层次的问

题，揭示出蕴涵在深层次的可比性当中的本质、规
律和因果关系，正如姚宏志等学者对中美两国马克

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一样。当年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
格看到父亲用手敲击酒桶以判断桶中酒的多少，由

此得到启发，发明了诊断人的胸腔内有无积水或积

水多少的“叩诊”法，实际上也不是像很多人所误以
为的那样仅凭酒桶与人的胸腔在浅层次上的可比

性就可以得到科学结论的，而是必须透过两者在浅

层次上的可比性，从深层次上来理解，才能把握住

两者在相通之处又有何差异，从而正确地实现认识

的迁移。中越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也不例外，注重
深层次的可比性分析，我们的比较研究才能超越那

种简单肤浅的层次，建立在对两者的深刻认识基础

上，使人们注意到两国改革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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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从而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准确理解两国改革的

不同模式和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并得到更有价值

的启示，正确认识改革创新的原则、一般规律和特
殊规律，更好地推进两国的改革理论研究和实际应

用。
三、关于如何辩证地理解比较研究的衡量尺度

问题

对不同对象进行比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比较的衡量尺度问题。墨家学者认为，不同类
的事物之所以不能进行比较，其原因就在于衡量事

物的识别标准或区分标准不同。墨家学者的这一观
点在一般意义上是合理的，因为用不同的标准来衡

量不同的对象，其结果往往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比
如中越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如果说两者是具有可

比性的，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两国的改革，甚至既不能用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越南

的改革，也不能用越南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改革，

因为中越两国毕竟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和不同的现实国情。换言之，就是应该有一个通用
的比较衡量尺度。但是，对于这个通用的比较衡量
尺度，我们还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理解，这一方面

是说要通过辩证的分析来获取这一通用的比较衡

量尺度，另一方面则是说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

机械地套用任何通用的比较衡量尺度，必须注意避

免只凭简单的比较分析就妄下结论的武断情况。
就第一方面的含义来说，中越两国的改革是有

许多共性，但有些共性并不一定就是互通性或相通

之处。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比如两个人手上都有
一道伤痕，不能就简单地说这道伤痕是这两个人具

有的互通性或相通之处。反过来说，中越两国的改
革还有一些不同个性，这些不同的个性也不一定在

深层次上没有互通性或相通之处。所以，对于中越
两国的改革而言，要确立一个通用的比较衡量尺

度，必须要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加以辩证的分析。
这种辩证的分析不仅要注意考察两者的共性和个

性在哪些方面具有互通性，而且还要注意区分两者

的共性和个性究竟是在浅层次还是在深层次上具

有互通性，如果是浅层次上的互通性，则不宜作为

一个重要的比较衡量尺度。因此，这种辩证的分析
应该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把握住事物内在联系的

基础上揭示出中越两国改革在本质属性上的互通

性。如果用这种“通约”的办法对中越两国改革的共
性和个性加以科学的提炼，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取一

个相互兼容的比较衡量尺度，即主要看其改革是否

有利于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有利于坚持马列主

义，有利于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稳定发展，以及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不同对象之间的比较

需要有一个通用的比较衡量尺度，这是没有疑问

的。然而，任何通用的比较衡量尺度，都只是使不同
对象之间的比较具有科学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

分条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问题往往是
多种因素相互纠结的，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我

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化，不能机械地套

用任何标准来对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进行评判，否

则将很容易出现形而上学的谬误。当然，这并不是
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没有是非判定标准，而是说即

便有了某种是非判定标准，这种是非判定标准也不

可能是一把刻板的尺子，很容易就能度量得出多种

因素相互纠结的复杂社会问题的是与非，更不可能

度量得出复杂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具体到中越两
国的改革比较研究，寻找到一个相互兼容的比较衡

量尺度，这也只是比较研究具有科学性的一个必要

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两国改革中的许多问

题，我们还要用辩证的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
别是在如何看待两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以及

在如何相互借鉴彼此有益经验的问题上，必须充分

考虑到两国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不能机械地套

用任何通用的比较衡量尺度，否则也很容易出现只

凭简单的比较分析就妄下结论的武断情况。也就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以为有了一个相互兼容的比

较衡量尺度就可以解决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中

所有问题的观点，无异于有了一个听诊器就以为能

够解决所有疑难病症诊断问题的庸医，不仅无助于

人们正确认识中越两国当前的改革和马克思主义

的本土创新，而且对于两国相互合理地借鉴彼此的

有益经验也极为有害，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两国的

改革发展都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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